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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依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訂定本徵集要點作為中外

文圖書資料徵集作業之依據。 

【圖書採購】 

二、系所經費委託購置 

(一)固定撥款（註 1） 

     1、由本館發函告知各系所，其系所 10﹪圖儀費提撥款或系所撥款扣除自付期刊

及資料庫訂購經費後之餘額，即為當年圖書採購預算。 

     2、請各系所填送圖書推介清單至本館採編組進行圖書推薦作業，本館依採購程

序負責採購、驗收及核銷作業。 

     3、系所推薦資料採購金額如超出當年圖書採購預算，應撥款補足或將訂單移至

下一年度。如經採購發訂後尚有餘額，由本館通知系所最遲於 9月底前開列

採購書單，超過推薦作業期限後之剩餘款項，則由本館統籌運用。 

     4、各系所可隨時向本館採編組查詢經費使用情形及推薦資料採購狀況。 

  (二)額外撥款 

     1、系所單位另可增加撥款金額委託本館採購圖書資料，因配合學校會計作業及

採購作業時程，圖儀設備費撥款及推薦圖書資料清單，最遲應於 9月底前提

出。 

http://www.lib.ncku.edu.tw/www2008/service/form/book_recommend.xls


 

 

     2、圖儀設備費以外之額外撥款需配合該撥款經費科目使用時程，於規定期限內

撥入及提出推薦圖書資料清單，本館並得視時程決定是否接受額外撥款之委

託購置。 

  (三)圖書資料緊急採購限教師教學研究或本校公務急需之資料。教學研究急需之圖書資

料由講師以上教師提出申請，並以系所經費購置，採隨到隨辦方式處理。 

  (四)所有系所委託購置之書刊資料存放本館，由本館負財產保管及流通使用之責。 

三、本館經費購置 

  (一)核心圖書館藏 

     1、由採編組發函各系所調查長期訂購書單續訂需求，經意見回覆整理，刪除不

再續訂資料，確立核心圖書館藏。  

     2、各系所可提出新訂之需求，由本館視經費與主題進行評估。 

     3、核心圖書館藏應至少訂購 3年，以利館藏完整性之建立。 

 (二) 本館選購 

     1、中文圖書：定期利用相關網站及合約書商提供之現貨書或出版社目錄等，篩

選符合館藏發展重點、學科主題範圍者，進行採購。 

     2、參考資料：以最新出版且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為原則。對於持續發行之

參考資料，得視本館經費狀況及讀者需求擬定長期訂購清單。同時發行紙本及

電子版之參考資料，視資料出版之連續性與完整性、經費及讀者需求，以決定

徵集之版本。 

     3、多媒體視聽資料：依本館多媒體視聽資料徵集作業要點處理。 

     4、參考資料、多媒體視聽資料、教授指定參考用書、遺失重購、館藏汰舊更新、

各組公務用書分別由相關組別推薦，由採編組視經費狀況訂購。 

     5、外文及大陸圖書以系所及讀者推薦為原則。 

     6、高預約量之圖書資料，由典藏閱覽組定期彙送至採編組依本館館藏發展政策

及下列原則決定是否加購： 

（1）加購之圖書資料，須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複本購置原則，以使用率高

且具學術價值者為主。 

（2）館藏已有 2本者以不加購為原則。 

（3）電腦類圖書出版已逾 2年或已有新版者，以不加購為原則。 

(三)讀者推薦 



 

 

     1、適用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 

     2、處理原則： 

      （1）本校教職員工生可至本館書刊資料推薦系統進行線上推薦。 

      （2）每人每學期推薦並獲本館同意採購之圖書以中文 5種、外文 3種為原則，

多媒體視聽資料推薦總價格以新臺幣 3千元為原則，得視當年度書刊經

費情形增減之。 

      （3）讀者推薦資料依本館館藏發展政策及經費決定是否採購。本館受理一般

性或綜合學科之推薦為原則，專業學術領域之圖書資料，請讀者自行向

相關系所提出推薦，由系所經費推薦採購。 

      （4）接受推薦之圖書資料由採編組進行採購，推薦者具有優先借閱權，圖書

資料採購到館處理完畢後，以電子郵件通知借閱。 

       （5）讀者推薦超過規定數量、金額時，但經本館審核具館藏價值者，列入擬

購清單並由本館視經費狀況進行採購。惟因推薦者已超過推薦採購規定，

將不再具有優先借閱權利。 

四、外界捐款：本館接受外界捐款購置圖書資料。 

【交換贈送】 

五、受贈資料來源 

  (一)本館接受各政府單位寄贈之書刊資料。 

  (二) 定期利用相關網站及出版目錄，篩選符合本館館藏發展重點與本校學科領域之圖書，

主動索贈。 

  (三)讀者贈書。 

六、受贈資料收錄原則 

  (一)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 

  (二)符合著作權法相關法令規定之出版品，視聽資料必須具備公播版授權。 

  (三)紙本博碩士論文及技術報告 

     1、除本校博碩士論文外，國內各單位轉贈之他校學位論文以不收錄為原則。 

     2、技術報告經本館審核後收藏。 

(四)本校出版之各學年度畢業紀念冊一律收藏。 



 

 

   (五)科技類圖書資料需具備新穎性（理工類 5年內，電腦類 2年內出版者），同一主題

之科技類圖書資料若已有館藏時，得視贈書與館藏之新穎性酌予收錄。 

  (六)本館已有之複本圖書資料以不收錄為原則。 

  (七)不收錄機構簡介、升學指南及考試用書、會員通訊錄、內容不完整之法規、標準、

規範、或僅有議程、概述之會議報告、僅具個人紀念性或未經正式出版之傳記、宣

揚宗教教義、命理、違背善良風俗，以及經本館討論決議不適合納藏之圖書資料。 

  (八)書內有註記、眉批、畫線、書籍破損或成套殘缺不全等不予收錄，但具有參考價值

之絕版書不在此限。個人剪報及散頁資料不收錄，但珍貴資料不在此限。 

  (九)適用對象為中小學生者不予收藏。 

  (十)套書資料（如上、下冊），需成套才予以收藏。 

七、受贈資料處理原則 

  (一)凡不符合本要點第 6點或無益教學研究之受贈圖書資料，本館可決定婉拒、淘汰、

轉贈或以其他方式處理之。 

  (二)本館可決定受贈資料之處理，不接受捐贈者指定圖書資料處理方式且不另闢專室或

專架保存。遇特殊情況，提館務會議討論。凡納入館藏者均於資料上加註贈送來源。 

    (三)提供聯絡人及聯絡方式之捐贈者，本館於收到受贈圖書資料後，即函覆致謝。 

  (四)珍善本圖書資料之認定，必要時得由本館邀集相關單位代表及顧問專家共同評定。 

  (五)贈書可郵寄或逕送至本館。大批贈書捐贈者可先上網複查本館館藏或備製贈書清單

交由本館作為複本篩選及入藏參考，之後再由本館與贈書者協商資料運送方式。 

  (六)捐贈致謝方式： 

     1、凡納入館藏之圖書資料，於書後加註捐贈者。 

     2、經本館收錄之高價、珍貴或特殊專案受贈資料，得由本館館務會議決議致謝

方式，並經捐贈人同意後於本館網頁公布捐贈芳名錄，同時循本校實物捐贈作

業程序報請校方致贈感謝函(狀)。 

八、交贈資料處理原則 

  (一)交換資料須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且以等量或等值為原則。 

  (二)交換、贈送外館之書刊資料 

     1、本館出版品。 

     2、本校各系所單位提供本館交贈之出版品。 

     3、不列入館藏之本館受贈資料。 



 

 

  (三)寄送費用由寄件單位負擔。 

【送存資料】 

九、本校博碩士生畢業時需呈繳 1 份紙本學位論文（博士班精裝本、碩士班平裝本上光膜）

或代替論文之電子儲存媒體，數位論文另依國立成功大學數位化學位論文蒐集實施要點

規定辦理。 

十、本校各單位之出版品以徵集 2份為原則，1份保存於本校出版品專區，1份公開陳列。 

十一、專區保存本校單位徵集送交本館典藏之本校聘任教師畢業學位論文和著作（非於本校

取得學位者），以及通過升等教師之代表作。 

【系所自購】 

十二、各系所單位或教師研究計畫經費自購圖書，依財物標準分類和學校相關規定辦理。請

購者若欲委託本館典藏管理自購圖書，應送本館驗收及登錄財產。 

十三、送驗點收圖書資料應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並遵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視聽資料應

採購公播版，並取得公開上映授權同意書，但個人計畫購買之視聽資料不列入規範。

電腦軟體或程式應送保管組登記財產，不列為本館館藏。 

十四、送驗點收之圖書資料不得有註記、眉批、畫線以及書籍破損、缺頁、水漬、蟲蛀等情

況。 

十五、各系所承辦人須先確認每冊圖書價格無誤，且加總金額與發票金額一致，再連同圖書

資料送採編組點收。送驗點收之圖書資料，請依清單順序排放於指定書車，並記錄總

冊數。 

十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館館藏發展政策執行，遇難以取捨或有爭議者，得由採編

組邀集相關單位共同決定或提交本館館務會議討論議決。 

十七、本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並向圖委會報備，修正時亦同。 

 

註 1：根據 8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決議：無設立圖書分館之學院系所，應提撥一

定比例圖儀費，委託本館辦理圖書期刊等資料採購事宜，目前提撥比例為 10﹪。 

 


